商务部等19部门关于开展2018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强诚信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优化消费和营商环境，2018年9月，商务部、中央宣传部等19部门和单位继续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2018年全国诚信兴商宣传月的活动主题是：“弘扬诚信理念，优化营商环境”。

　　二、宣传重点

　　（一）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精神及部署。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加强商务诚信建设、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加强司法公信建设等全面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

　　（二）宣传诚信兴商工作成效。一是宣传诚信体系建设情况。宣传展示商务诚信体系建设试点、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商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企业服务认证、纳税信用管理、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等工作成效；二是宣传守信激励情况。大力发掘、宣传内贸流通、进出口、外汇、交通、文化、旅游、价格等领域的诚信建设典型个人、企业或群体，介绍其经验做法及享受到的激励政策；三是宣传失信惩戒情况。宣传规范市场秩序、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打击地下钱庄、整治预付卡违规、打击网络炒汇等工作成效。

　　（三）宣传信用联合奖惩工作措施及成效。参与活动的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重点围绕本部门本行业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和实施情况、黑红名单管理办法和认定标准的制定情况、黑红名单发布情况、奖惩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实施效果等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发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中国网站、信用地方网站、商务诚信公众服务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旅游市场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各部门网站作用，宣传跨部门信用联合奖惩工作成效。

　　（四）宣传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政策法规。大力宣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规范；宣传《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外汇管理条例》、《个人外汇管理办法》、《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关于纳税信用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等行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

　　三、活动安排

　　（一）组织“诚信兴商宣传月”媒体宣传及现场宣传。中央宣传部将诚信兴商宣传列入“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传9月份的报道重点，组织媒体开展全方位宣传。商务部联合北京市商务委，8月31日在京组织2018年全国“诚信兴商宣传月”现场宣传活动，邀请“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18家参与单位、部分中央新闻媒体参加，为宣传月活动造势。北京市商务委制作宣传月活动短片，并现场播放；商务部总结2017年宣传月活动成效，介绍2018年活动总体安排；其他部门介绍本单位宣传月主要活动安排；知名企业家代表现场发布“诚信兴商倡议书”。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也可根据实际，考虑在8月31日举办现场宣传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力。

　　（二）“商务信用建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月期间，在商务部门户网站、中国市场秩序网、国家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平台等网站开设专栏，组织刊发宣传文章，营造活动氛围；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围绕商务诚信体系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商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等成果开展宣传；深入解读《国内贸易流通领域严重违法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关于对家政服务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商务信用联合奖惩对象名单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向消费者宣传信用消费知识和理念，鼓励商家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消费者信用状况，开发并发布“信易+”系列产品，通过差别化定价、让利消费者、创新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等，丰富市场化守信激励措施，促进信用消费，扩大消费规模；结合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对发卡主体的合规教育和对消费者的警示教育，防范预付卡兑付风险。

　　（三）“失信惩戒 寸步难行”主题活动。高法院利用人民法院报、中国法院网、“两微一端”等自有媒体，开设专栏、发表评论文章、编发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对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政策法规和失信联合惩戒系统的主题宣传活动，宣传普及与商务诚信相关的政策法规，充分报道完善“老赖”惩戒系统的进展情况，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营造“遵守规则 践行诚信”的良好市场环境。

　　（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主题活动。工信部门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组织《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宣贯，开展诚信管理体系评价人员培训，加大诚信体系建设专题宣传力度，总结各地及企业好的做法和经验，创造食品工业企业良好的发展环境。

　　（五）“信用交通”主题活动。交通运输部指导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市场主体开展“学信用、懂信用、用信用、守信用”活动，宣贯交通运输信用相关政策要求，广泛宣传行业诚信典型，曝光失信案例，引导从业企业和人员不断提升诚信水平，营造行业“守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良好氛围。

　　（六）“抵制不合理低价游 明明白白去旅游”主题活动。文化和旅游部结合“文明旅游 为中国加分 出行有礼”启动仪式，宣传《关于对旅游领域严重失信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重点选取一批存在虚假宣传、合同欺诈、恶性价格竞争、强迫消费等不诚信经营行为的违法典型案例，视情况发布。

　　（七）全国“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广泛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法律法规。举办“服务认证体验周”活动，宣贯《认证机构及认证人员失信管理暂行办法》，展示服务认证的发展成果，推动认证行业强化诚信意识，健全诚信体系。组织开展检验检测开放日活动，促进检验检测行业传递市场信任、服务市场监管。

　　（八）“诚信守法用外汇 合规经营促发展”主题活动。国家外汇管理局组织各分局宣传打击虚假、欺骗性外汇交易的成果，宣传近年来打击地下钱庄、非法网络炒汇等突出违规问题的成果。开展外汇违法违规案件宣传，提示相关风险和危害，震慑违法行为，鼓励用汇主体诚信办理外汇业务，增强合法合规意识。

　　（九）“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主题宣传活动。海关总署以“诚信守法便利，失信违法惩戒，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海关监管体制”为宣传口号，通过海关E课堂、在线访谈、专题企业宣讲会、企业培训班、微信平台宣传、12360热线服务等形式，广泛宣传培训《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十）“诚信纳税 助企业发展”主题活动。税务部门通过税务网站、报刊、办税服务场所、纳税人学校、微信、微博等渠道，宣传纳税信用管理的内容、评价标准、激励惩戒措施和典型案例；宣讲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公布标准、联合惩戒措施和典型案例，提升纳税人守信、增信意识，促进依法纳税诚信经营，营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

　　（十一）“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等主题活动。消费者协会牵头对重点商品和服务消费领域开展体验式调查，对个人信息泄露和隐私保护问题组织开展App测评。推进消费教育“五进”活动、“品质消费乡村行”主题教育活动。结合消费热点和消费者关注的热焦点问题，对重点人群、热点领域开展消费教育，培养消费者安全消费意识和理性消费能力。推进线下商品七日无理由退换货行动。贸促会、企业联合会、商业联合会、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分别在各自行业或领域开展诚信宣传活动。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相关部门要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积极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商务主管部门（整规办）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及时动员部署并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制定出台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和责任部门，为宣传月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组织保障。

　　（二）丰富宣传形式。各地相关部门既要通过传统媒体加大对“诚信兴商宣传月”各项活动的宣传报道，又要注重运用新媒体、新手段，推动相关网络媒体对活动内容进行链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手机新闻客户端等方式，播放宣传报道、公益广告等，开展视频展播、有奖问答、政策解读等活动，丰富宣传内容和形式。

　　（三）增强活动实效。活动中各地相关部门要组织新闻媒体开展诚信建设相关宣传报道，鼓励协会商会开展行业诚信教育，引导企业、消费者积极参与宣传月活动，形成“部门主导、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良好格局。“诚信兴商宣传月”期间开展的各项活动，统一使用“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标识，可在中国市场秩序网（www.12312.gov.cn）下载。

　　（四）健全长效机制。各地相关部门要把建立和完善诚信宣传的长效机制、持续发挥活动影响力作为开展宣传月活动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健全信用联合奖惩、红黑名单管理制度等工作，探索开展市场信用监管，着力打造“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消费和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流通治理新秩序。

　　（五）及时总结成效。各部门、各地方商务部门主管部门（整规办）要及时总结宣传月活动的成效和经验，总结报告及电子版请于10月25日前反馈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整规办）请一并填报《2018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统计表》。

　　联系人：商务部市场秩序司  彭晶  王勇

　　电  话：010-85093327   85093325

　　传  真：010-85093329

　　邮  箱：pengjing_zx@mofcom.gov.cn

　　

　

